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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一
项基础性工作。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
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
按照中央的部署，2006年开始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到2010年结束。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深化中医药行业的法制宣传教育，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制定下发了《全国中医药行业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通过深入扎实的法制宣
传教育和法治实践，全面提高中医药系统全体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增强中医药系统依法治理的自觉性，提高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
为中医药事业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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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医师队伍的建设，提
高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保障医师的合法权益，保护人民健康，制定本法。
　　第二条 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经注册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的
专业医务人员，适用本法。
　　本法所称医师，包括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第三条 医师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医疗执业水平，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履行防病治病、救死
扶伤、保护人民健康的神圣职责。
　　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
医师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医师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医师工作。
　　第五条 国家对医疗、预防、保健工作中作出贡献的医师，给予奖励。
　　第六条 医师的医学专业技术职称和医学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定、骋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条 医师可以依法组织和参加医师协会。
　　第二章 考试和注册　　第八条 国家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
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医师资格统一考试的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医师资格专试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第九条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一）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本
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
　　（二）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科学历，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
工作满二年的；具有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业学历，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满五年的。
　　第十条 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科学历或者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业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
，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第十条 以师承方式学习传统医学满三年或者经多年 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确 定的传统医学专业组织或者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考核合格并推荐，可以参加执业医
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考试的内容和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第十三条 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
 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
　　除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受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准予
注册，并发给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
 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可以为本机构中的医师集体办理注册手续。
　　第十四条 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
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
　　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因
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　　（三）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　　（四）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不宜从事医疗、预防、保健业务的其他情形的。
　　受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对不符合条件不予注册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书面通知申
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六条 医师注册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其所在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应当在三十日内报告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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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注册的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注销注册，收回医师执业证书：　　（一）死亡或者被宣
告失踪的；　　（二）受刑事处罚的；　　（三）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政处罚的；　　（四）依照
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暂停执业活动期满，再次考核仍不合格的；　　（五）中止医师执业活动满二年
的；　　（六）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不宜从事医疗、预防、保健业务的其他情形的。
 被注销注册的当事人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注销注册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七条 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到准予注册的卫生行政部
门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第十八条 中止医师执业活动二年以上以及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消失的，申请重新执业，应当
由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机构考核合格，并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重新注册。
　　第十九条 申请个体行医的执业医师，须经注册后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满五年，并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行医。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个体行医的医师，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
经常监督检查，凡发现有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的，应当及时注销注册，收回医师执业证书。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准予注册和注销注册的人员名单予以公告，
并由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汇总，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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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使“五五”普法学习任务落到实处，我们组织编写了《常用中医药法规汇编》作为中医药“
五五”普法教材。
《全国中医药行业“五五”普法教材·常用中医药法规汇编》范围包括中医药相关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涉及医师执业资格、执业注册、医疗机构管理、药品管理、处方管理、广告管理以及医疗事故处理等
内容，适用于中医药行业广大干部职工学习使用。
希望通过《全国中医药行业“五五”普法教材·常用中医药法规汇编》的学习，使中医药行业广大干
部职工对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规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依法行政，依法从业，依法保护自身和
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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